
附表1 

(年度)教育部與所屬機關(構)學校模範公務人員選拔審查事實表 

姓名  

2吋彩色半身照片 

國民身分證統

一編號 
 

出生日期 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性

別 
□男 □女 

最高學歷  

現職機關(構)學校資料 

到職日 服務機關(構)學校全銜及單位 職稱 官等職等 

民國 

   年  月  日 

 

 

(如遴薦人員非屬簡薦委制，請
依「各類人員與行政機關公務人
員職等相當年資採計提敘俸級對
照表」，轉換並註記相當簡薦委
制) 

最近3年

考績 

年度    電子郵件  

等第    聯絡電話 
（辦公室） 

（手機） 

事蹟符合教育部與所屬機關

（構）學校模範公務人員選拔

作業要點第3點款次 

(簡任第12職等以上高階主管，應以符

合第2款第5目規定為限) 

第   款 證明文件  

最近3年具有教育部與所屬機關

（構）學校模範公務人員選拔

作業要點第4點第1款至第4款所

定不得參加本部模範公務人員

選拔之情形 

□無□有（如有，請勿薦送） 

人事單位主管

核章 

 
最近3年涉及霸凌經有關機關

（構）學校調查中或成立（如有

職務異動，請洽前職機關（構）

學校協助查證） 

□無 

□有，調查中（如有，請勿薦送） 

□有，經調查成立（如有，請勿薦送） 

□有，經調查不成立（如有，請於次頁

填列事件緣由及處理結果） 

最近3年有無違反廉政事件情形 

（如有職務異動，請洽前職機

關（構）學校協助查證） 

□無□有（如有，請於次頁填列事件緣

由及處理結果） 

政風單位主管

核章 

最近3年是否曾受監察院調查 

□無□有（如有，請於次頁填列事件緣

由及處理結果） 

 

 



附表1 

最近3年是否曾於媒體或網路上

有相關負面報導或爭議 

□無□有（如有，請於次頁填列事件緣

由及處理結果） 

 

推薦機關(構)

學校考評意見 

考核長官 

職銜姓名 
考評意見 蓋官章 

  
 

備註 

1.順序:第_____位。 

2.最近5年事蹟曾獲頒其他表揚情形說明: (如功績獎章、楷模獎章、績優

○○人員等) 

具體事蹟 

（具體事蹟請按以下3大評核項目精簡扼要填寫，毋須太多形容贅詞、亦無

須檢附照片或公文圖檔，並以3,000字為限） 

一、貢獻度與效益性： 

 

 

二、挑戰性與困難度： 

 

 

三、獨特性與創新性： 

 

 

簡任第12職等以上高階主管或僅依選拔作業要點第3點第8款「其他特殊優良

事蹟，足以為公務人員表率」作為遴薦人員事蹟者，須附加推薦之具體理

由。 

 

 

查證情形 

（最近3年如有涉及霸凌經調查不成立、違反廉政事件情形、曾受監察院調查、曾於媒體

或網路上有相關負面報導或爭議等，請於本欄填列事件緣由及處理結果） 

 

附註：本表以 A4紙張繕打並以 word 檔儲存，核章後另以 pdf 檔格式掃瞄，涉及被遴薦人

員個人資料保護部分，請各機關(構)學校自行壓縮加密（密碼請設定為函報公文之發文

字號末3碼），並請於函報後將本表 word 檔及 pdf 檔以電子郵件寄至承辦人信箱（每封電

郵容量上限為10MB）；推薦人數為2名以上者，請排列優先順序，以作為審議時參考。如

曾當選過本部模範公務人員，請將當選紀錄登載於備註中。 


